第4屆東湖盃桌球邀請賽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3月6日北市教體字第10431833800號函辦理。

2、 目的：積極推展桌球運動，提倡正當休閒娛樂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4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。
5、 比賽日期：104年8月25日（星期二）。

6、 比賽地點：臺北市東湖國小忠孝樓地下室體育活動室（桌球教室）。
7、 活動規模：
（1） 辦理天數：1天。
（2） 預計參加人數：240～280人。
（3） 校數或隊數：分6組，每組8～12隊，共48～72隊。

8、 參加對象：邀請臺北市設有桌球重點運動項目或桌球體育班之學校，及鄰近縣市發展桌球運動之學校。
9、 比賽項目：團體賽，共分六組。
六年級男生組、六年級女生組、五年級男生組、五年級女生組、
四年級男生組、四年級女生組。
10、 比賽制度：
（1） 團體賽採五人五點制（單、單、單、單、單），每場均採五戰三勝制，每點採11分五局三勝。

（2） 團體賽視報名隊數決定賽制（先分組循環）。
（3）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最新桌球規則。

（4） 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合格之比賽球。

11、 報名手續：

（1） 免收報名費（教育局補助辦理之活動）。

（2） 報名須填寫正式報名表，表格詳見本計畫附件，請詳細填寫並註明參加組別、聯絡人電話及地址，於104年7月17日（五）前將報名表印出、核章後，寄達東湖國小體育組（本校聯絡箱號碼：136），並將電子檔寄至本校體育組高嘉孜組長tzu3030@gmail.com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
（3） 團體賽每隊報名選手最少5人，最多8人。

（4） 報名選手年級以學生104學年度學籍為準，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不得參加。

12、 領隊會議：104年8月4日（二）上午9：30於本校一樓會議室舉行。
13、 獎勵：各組前四名頒發獎盃乙座。

14、 申訴：

（1） 競賽爭議：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，以裁判判決為終決，不得有異議。

（2） 申訴程序：應以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之申訴書，並附保證金新臺幣叁千元整，在該場比賽結束一小時內，以書面向大會提出。申訴結果以大會審判委員會的判決為終決，若被審判委員會議決不成立時，得沒收保證金充作大會經費。
（3） 資格認定：若選手資格有問題時，參加單位須備在學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驗。若需查驗證件，應於比賽開賽前提出；對運動員資格提出抗議，須在該場比賽結束前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（4） 比賽進行中，各單位領隊、教練、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。
15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 大會修訂公布之。
第四屆東湖盃桌球邀請賽報名表

	學校全銜
	
	參加

組別
	□六年級男生組□六年級女生組

□五年級男生組□五年級女生組

□四年級男生組□四年級女生組

	領隊
	
	管理
	

	教練
	

	聯絡人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聯絡地址
	

	選手職稱
	姓名
	出生年月日

（範例：93／01／30）
	備註

	隊長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隊員
	
	
	

	附註：

一、本報名表請按參加組別分別繕造。

二、報名年級以學生104學年度學籍為準，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不得參加。

三、核章之紙本報名表請於104年7月17日〈星期五〉前寄達東湖國小學務處體育組。

四、電子檔報名表請寄予東湖國小學務處體育組高嘉孜老師tzu3030@gmail.com，信件主

　　旨請註明：第四屆東湖盃桌球邀請賽報名表－東湖國小。

五、如有疑問請逕洽東湖國小體育組：（02）2633-9984分機191。


承辦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務（訓導）主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

註冊組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務主任

